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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送：收入结算中心

关于首都航空国际及地区航线团队不占座婴儿旅客

购票的业务规定

为明确首都航空国际及地区航线团队不占座婴儿旅客购票规定，

现制定下发本文件，具体内容如下。

一、适用航班

首都航空自营国际及地区航线。

二、适用旅客

与团队成人旅客同行的不占座婴儿旅客(INF)。

三、购票规定

（一）按照团队规定出票

如果团队成人旅客适用的国际及地区航线团队政策中有同行不

占座婴儿购票相应规定，则按照团队规定购票。

（二）按照外放舱位规定购票

如果相应的团队政策不适用婴儿旅客，团队不占座婴儿旅客的

票价按照外放散客价格的 10%收取。



（三）按照 Y/C 舱公布运价购票

如果航班已全部关舱，团队不占座婴儿旅客的票价按照同行成

人旅客对应服务等级 Y/C 舱公布运价的 10%收取。

（四）旅客可根据需要选择以上三种方式购票。

四、本文件于下发次日起生效。本文件生效后，《JDIR22010 首

都航空国际及地区航线销售运价手册 2022-07-05》中相应条款按照

本文件执行，其他条款仍适用。

首都航空市场营销部

2023 年 1 月 20 日


